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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
服务工作的通知

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

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，事关经济持续健康发展、民生改

善和社会大局稳定。今年高校毕业生人数再创新高，促进就业任

务更加繁重，必须高度重视。为更好支持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，

做好相关服务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加强人员底数摸排。基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，要通过实

地走访、调查摸排、数据比对等形式，全面掌握辖区内通过个体

经营、非全日制用工以及新业态等灵活多样方式就业的高校毕业

生基本情况，建立实名制台账，全面掌握其毕业学校、毕业时间、

就业形式、就业时间、参加社保等基本情况，经本人签字确认，

纳入城镇新增就业人员统计范围，纳入“一对一”服务对象。

二、加强公共就业服务。各级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要主

动向社会公布服务机构信息，为灵活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做好档案

转递、人事代理、组织关系接转等服务。完善信息精准推送机制，

通过短消息、微信群等，向灵活就业高校毕业生推送就业创业优

惠政策。对于就业转失业的高校毕业生，至少提供 1 次职业指导、

3 个适合岗位信息、1 个培训项目或就业见习机会，促进其尽快

就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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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加强职业技能培训。将有创业意愿的灵活就业人员纳入

创业培训范围，组织开展开办店铺、市场分析、经营策略等方面

的创业培训，促进提升创业能力和创业成功率。支持各类院校、

培训机构、互联网平台企业，开展职业技能培训，按规定落实职

业培训补贴，增强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。

四、加强社会保险服务。社保经办机构要和就业服务机构信

息互通，向灵活就业高校毕业生宣传社会保险政策。灵活就业人

员不受户籍限制，可以在本人户籍所在地、就业地或居住地就近

参加社会保险。对离校 2 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，以灵活就业人

员身份参加社会保险的，给予其实际缴费 2/3 社会保险补贴，补

贴期限不超过 2 年，从就业补助资金中支付。

五、加强创业政策兑现。灵活就业高校毕业生从事个体经营

可申请不超过 30 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，创业小微企业的可申请

不超过 300 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。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人员购置

生产经营必需工具的，也可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。对高校毕

业生首次创业并带动 1 人以上就业，在工商注册且有纳税行为或

者缴纳社会保险费后，给予 15000 元的扶持，具体执行省人社厅、

省财政厅《关于做好高校毕业生创业补贴“归集简办”有关事项

的通知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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